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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(1)413/09-10(02)

《 2009 年地產代理（發牌）（修訂）（第 2 號）規例》  
小組委員會  

 
就 2009 年 11 月 13 日第三次會議  

討論提問所作的回覆  

 
 
監管局和學會的管轄範圍  

 
1 .  中國房地產估價師與地產經紀人學會（下稱「中房學」）與地

產代理監管局（下稱「監管局」）已就資格互認計劃（下稱「互

認計劃」）的下列有關事宜原則上達成共識：  

 
(a)  持牌人在互認計劃下的權利和責任  

 
( i )  在互認計劃下，取得監管局牌照的內地地產經紀人，其權

利和責任，與任何持有監管局牌照的人士無異；以及  

 
( i i )  在互認計劃下，取得「中房學」牌照的香港地產代理，其

權利和責任，與任何持有「中房學」牌照的人士無異。  

 
(b)  通報機制  

 
監管局和「中房學」設有通報機制，就下列事宜互相通知對方： 

 
( i )  在互認計劃下的持牌人，其某些個人資料已經不正確或有

所缺失；或  

 
( i i )  在互認計劃下，已經不符合基本規定（包括不再持有有效

的監管局或「中房學」牌照）的持牌人姓名；或  

 
( i i i )  在互認計劃下獲發給牌照，但被紀律制裁的持牌人的姓

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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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給予通知的一方，可採取其認為合適的適當跟進行動，包括

註銷牌照。  

 
2 .  一如上文第 1(a)( i )  段所述，有關監管局與「中房學」所達成的

共識，由監管局執行的香港規管制度將適用於所有持有監管局

牌照人士，包括根據互認計劃取得監管局牌照的內地地產經紀

人。  

 
3 .  就監管局而言，該局須確保所有持有其牌照的人士，包括根據

互認計劃取得監管局牌照的內地地產經紀人，適合以及繼續適

合持有牌照。  

 
4 .  除了須要符合適用於所有監管局牌照持有人的「適合持有牌

照」規定外，各持牌人在處理本港住宅物業時亦須遵守《地產

代理常規（一般責任及香港住宅物業）規例》訂明的一些較為

技術性的規定。該規例規管及管制各地產代理在處理本港住宅

物業時的營業活動。  

 
5 .  監管局有責任調查針對任何持有監管局牌照人士所提出的投

訴，理由是監管局必須確保其所有持牌人，包括在互認計劃下

獲發監管局牌照的內地地產經紀人，均適合以及繼續適合持有

牌照。雖然如此，監管局在蒐集香港境外個案的相關資料時，

可能會遇到較大因難。  

 
6 .  由於在互認計劃下的持牌人士，同時持有監管局牌照和「中房

學」所發的牌照，他／她可能要為所作的同一項違反相關法例

的不當行為或做法，分別接受監管局和學會的「調查」及／或

紀律制裁，包括註銷牌照等。  

 
7 .  一如上文第 2(b)  段所述監管局與「中房學」達成的共識，在互

認計劃下獲發給牌照，但已被紀律制裁的持牌人士，其姓名會

由監管局和「中房學」互相通知對方。獲給予通知的一方，可

採取其認為合適的適當跟進行動，包括註銷牌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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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 監管局會進一步與「中房學」確認就上述事宜（特別是上文第

6 段）的理解，以確保計劃順利運作。  

 

 
承諾  

 
9 .  政府當局和監管局承諾在根據互認計劃發出牌照前，向房屋事

務委員會報告關於互認計劃運作的詳情，包括  

 
( i )  提交監管局與「中房學」的協議；  

 
( i i )  就涉及針對內地持牌人士的投訴或紀律事宜，除把通訊和

通知送交內地持牌人士在香港的登記地址外，同時送交其

在內地的地址（如有提供）的安排；  

 
( i i i )  就「沒有刑事定罪記錄」（這是香港申請人須符合根據互

認計劃提名的其中一項規定）的範疇會否包括輕微交通罪

行等輕微定罪，與「中房學」澄清的結果；以及  

 
( iv)  監管局行將為由「中房學」根據互認計劃提名的地產經紀

人開辦特設課程和考試的詳細安排。  

 

 

 

 
地產代理監管局  

運輸及房屋局  

2009 年 11 月  


